
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资源

使用承诺书

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根据《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资源使用单位准入退出管理办法》及公共实训管理制度，我单位郑重承诺：    

保证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无误、不存在虚假信息；

保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抵制一切形式的破坏社会安定、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行为；
三、保证在公共实训场地不开展任何与公共实训无关的活动，不讨论、不传播任何与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信息；

四、保证我单位在提出申请时不处于接受有关司法限制与处罚、或接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理与处罚期间；
五、保证我单位使用公共实训资源期间接受市高训中心的监督和管理，严格遵守市高训中心的有关规章制度和规范要求；

六、保证我单位的实训教师、管理人员和实训学员在使用公共实训资源期间严格遵守相关安全制度和管理规定；
七、若因违规操作而造成设备设施损坏和人身安全事故，我单位保证承担所有责任，并负责赔偿所有损失。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无条件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